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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18〕127 号 

 

 

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寒假期间 

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2018 年以来，学校安全形势总体稳定。但临近岁末年初，全

国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，教育系统也发生实验设备爆燃、煤气中

毒等事故，我校也发生实验室氨气泄漏事故，教训深刻，安全形势

依然严峻。为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局面，坚决遏制校园安全事故

发生，确保广大师生人身财产安全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

做好岁末年初学校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18〕197

号）要求，结合岁末年初事故易发、多发的特点，现就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不断增强抓好安全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

临近年底，学校供暖供气、用火用电需求旺盛，师生出行出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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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聚会集会增多，同时受低温、雨雪、冰冻、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影

响，诱发事故的因素增加。各部门要从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和坚

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，深刻认识学校安全工作的极端重

要性，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，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坚决克服麻痹大

意。各部门要加强安全工作组织领导，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按

照“党政同责”的要求，主要负责人要负总责。要以对师生生命财

产和学校事业安全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对照职责清单认真履行本

岗位安全管理职责。要层层细化落实责任，带头深入一线督促检查，

推动学校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到位。 

二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管控 

各部门要针对秋冬季节、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规律特点，结

合部门实际情况，以安全管理网格为单位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

工作，深入分析研判潜在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，开展一次安全隐患

的全面排查，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，列入部门安全隐患台账，明确

责任措施，限时整改、闭环管理，并举一反三，严格做到“不放过

任何一个漏洞，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，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”。 

负责消防安全、校车安全、校舍安全、网络安全、燃气安全、

食品及饮用水安全、传染病防控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

及校园周边治理等领域的各专项安全监管部门，要开展一次专项安

全隐患排查工作，详细制定《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方案》，对排查出

的每一个隐患和薄弱环节，要逐项制表列出清单、建立《专项安全

隐患台账》，切实落实整改措施，做到检查、整改、验收闭环管理。 

三、深入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

各部门要深刻吸取近期发生的高校实验室爆燃事件和我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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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1.16”氨气泄露事件教训，针对当前实验室安全工作中“实验

过程无人值守”“网格化安全责任人履职不到位”等突出问题和薄

弱环节，按照学校《关于落实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再次深入开展覆盖各级各类实验室、实验实训基地、实验研

究场所及实验用品库房等重点场所的专项整治。重点检查实验室安

全领导责任制和责任体系建立完善情况，网格化安全责任人全面对

标治理情况，“实验项目安全十不准”落实情况，危险化学品、辐

射、生物、机械、特种设备等实验设施、设备与用品等危险源规范

管理情况，实验室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情况等。 

四、重点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

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统一部署，定于从2018年 11月起至2019

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，在全国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。各部门

要集中力量对学生公寓、食堂餐厅、教室礼堂、图书馆、高层建筑

等人员密集场所，配电室、校园施工现场、燃气输送管道、电网线

路、水电气设施等重点部位，电梯、锅炉、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开

展消防安全检查，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，并及时进行整改和预

防。重点纠治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、阻

挡疏散通道或应急逃生门（一楼应急逃生窗）锁死等问题。 

五、切实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

各部门要在元旦、春节、寒假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发布安全提示，

着力提高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通过安全教育课、发放安全

知识手册、安全演练、致学生家长信等途径，加强冬季用火用电用

气、消防、交通等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等常识宣传，进一步强化师

生安全防范意识，不断提高师生逃生避险、自救互救技能。对节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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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假期期间返乡探亲、出外游玩的学生，要摸底登记，假期结束，

要及时核对人员，对未按时返校的学生要抓紧查明原因。未组织消

防逃生演练的部门，要按照消防安全相关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组织一

次消防应急演练。 

六、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 

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安全预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。落实领导干

部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时刻保持应急状态。建立完

善安全事故处理和风险化解机制，遇有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

及时准确上报，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处理。 

学校总值班室电话：83687388； 

公安处值班室电话：83687777； 

安委会办公室电话：83688633。 

七、其他事宜 

各部门要将本通知精神和要求迅速传达到本部门的网格化安

全责任人，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要把“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、失

责追责”摆在首位，要发扬钉钉子精神，以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的

劲头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。各岗位在履行安全职责的同时，要

按照安全管理标准化的相关要求做好工作记录备查。对于发现工作

落实不力、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。 

 

东北大学 

2018年 12月 11日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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